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医药分会字〔2018〕29 号

关于发布《药品冷链物流运作规范》国家标准

首批示范企业名单的通知

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医药物流分会在全国物流标准化技术

委员会医药物流标准化工作组（以下简称工作组）的指导下，依

据《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》（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令 2016

第 28 号）、《药品冷链物流运作规范》国家标准、《医药产品冷链

物流温控设施设备验证 性能确认技术规范》国家标准、《医药物

流 承运企业质量管理审计规范》团体标准、《医药冷藏车温控验

证 性能确认技术规范》团体标准，在已满两年的第一批和第二批

《药品冷链物流运作规范》国家标准达标企业中开展了首批示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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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评选工作。

截止到 10 月底，经过前期资料审查，现场对企业基本情况、

质量管理体系文件、组织架构、人员与培训、运输管理、温湿度

自动监测、验证管理等方面的查看，以及现场实操人员的询问等，

将通过现场审核的示范企业提交工作组最终审定，共计 8家企业

入选示范企业，并将在“2018（第五届）中国医药物流行业年会”

上举行授牌仪式。

首批示范企业名单（以下排名不分先后）：

1. 上海医药物流中心有限公司

2. 国药集团医药物流有限公司

3. 华东宁波医药有限公司

4. 浙江英特物流有限公司

5. 广州医药有限公司

6. 华润广东医药有限公司

7. 九州通医药集团物流有限公司

8. 北京科园信海医药经营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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